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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〇二五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

法律意见 

             

兰汇意字（2025）第 038号 

致：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上海市汇业（兰州）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受大禹节

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贵公司”“大禹节水”）的委托，

就贵公司二〇二五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临时股东

大会”）召开的有关事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

称《公司法》）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股东大会

规则》）、《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司章

程》）的有关规定，就大禹节水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，出席

会议人员资格，召集人的资格，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有关事宜出具

本《法律意见》。 

本《法律意见》仅供大禹节水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，不

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，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随大禹节

水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一同予以公告，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承担相

应的责任。 

本所委派具有证券服务经验的律师列席了贵公司本次临时股东

大会，并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要求，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

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对贵公司提供的与本次临时股

东大会召开有关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，在此基础上，本所

律师对本《法律意见》出具之日及以前所发生的事实发表法律意见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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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： 

一、关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，召开程序 

（一）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2025 年 4月 28 日，公司董事会在证监会指定

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new/index）

发布了《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

东大会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公司董事会已就本次临时股

东大会的召开作出了决议并以公告（公告编号：2025-055）的形式通

知了股东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股东

大会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（二）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

1.经本所律师核查，公司在《通知》中定于 2025 年 5 月 15 日星

期四 14:00 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公司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

《通知》已提前十五日以公告方式作出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通知召

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时间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股东大会规则》及《公

司章程》有关规定。 

2.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《通知》的主要内容

有：会议召集人、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、召开会议时间、现场会议

地点、会议召开方式、会议出席对象、会议审议议案、会议登记方式、

登记时间、登记地点、注意事项、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等，本所律师

认为《通知》的主要内容符合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new/inde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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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25 年 5 月 15 日

14:00 在甘肃省酒泉市解放路 290 号召开，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浩宇

先生主持。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、地点、会议内容与《通知》

一致，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

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二、关于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

1.有权出席贵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为截至 2025 年 5 月

8 日下午收市时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

在册的全体普通股东或股东委托的委托代理人；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

级管理人员；公司聘请的律师；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

他人员。 

2.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，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01 人，代

表股份 384,023,696，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43.5492％。其中：通过现

场投票的股东 5人，代表股份 380,557,656股，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

43.1562％。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6 人，代表股份 3,466,040 股，占

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.3931％。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96人，

代表股份 3,466,040 股，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.3931％。其中：通

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，代表股份 0 股，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

0.0000％。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96人，代表股份 3,466,040股，

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.3931％。 

3.出席会议的贵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均系依法产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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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权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。 

4.本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。 

5.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

管理人员、律师及召集人的资格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股东大会规则》以

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三、关于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

  1.审议《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四个

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

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》； 

2.审议《关于取消监事会、拟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〈公司章

程〉相应条款的议案》 

3.审议《关于修订〈股东会议事规则〉的议案》 

4.审议《关于修订〈董事会议事规则〉的议案》 

5.审议《关于修订〈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〉的议案》 

6.审议《关于修订〈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〉的议案》 

7.审议《关于修订〈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〉的议案》 

  8.审议《关于修订〈董事会战略与 ESG 委员会实施细则〉的议

案》 

9.审议《关于修订〈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〉的议案》 

10.审议《关于修订〈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〉的议案》 

11.审议《关于修订〈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〉的议案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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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审议《关于修订〈对外担保管理制度〉的议案》 

13.审议《关于修订〈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〉的议案》 

14.审议《关于修订〈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〉的议案》 

15.审议《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

董事候选人的议案》 

15.01《选举王浩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》  

15.02《选举王冲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》  

15.03《选举谢永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》  

15.04《选举颜立群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》  

15.05《选举吴文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》  

16.审议《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

事候选人的议案》  

16.01《选举何文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》  

16.01《选举万红波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》 

16.02《选举赵新民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》 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除上述议案以外，本次会议没有新的议案提出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会议所审议的事项与《通知》中列明的事项

相符，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四、关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

1.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。本

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5年 5月 15日下午 14:00在甘肃省酒

泉市解放路 290号召开，由董事长王浩宇先生主持，本次临时股东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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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通过深圳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5年 5月 15日的交易

时间，即上午 9:15—9:25，9:30-11:30，下午 13:00-15:00；通过深

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5月 15日 9:15，

结束时间为 2025 年 5 月 15 日 15:00。 

2.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指定张学双为大会计票人，仇石

为大会监票人，对审议事项的投票表决进行清点，符合《公司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。 

3.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中第 1-2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，需

经出席会议的股东（包括股东代理人）所持表决权的 2/3 以上通过，

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。议案 15、16 采用累计投票方式进行表决，

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，

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

(可以投出零票)，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。第七届董事会

董事候选人 9 人:其中非职工代表董事候选人 5 人，应选 5 人;独立

董事候选人 3 人，应选 3 人。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

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查无异议，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。本次

会议审议的事项将对中小投资者（除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）表

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。 

4.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，出席会议的股东就列入本次临时股东大

会议事日程的提案进行了表决，该表决方式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股东大

会规则》的有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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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根据贵公司股东指定代表对表决结果所做的统计及本所律师

的审查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对提案的表决结果如下： 

议

案

序

号 

议案内容 
同意 

票数（股） 

同意 

比例（%） 

反对 

票数

（股） 

反对

比例

（%） 

弃权

票数

（股） 

弃权

比例

（%） 

是

否

通

过 

1 

审议《关于 2021 年限制

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

予部分第四个解除限售

期及 预留授予部分第

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

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

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

议案》 

381,806,596 99.4227 

2,126,70

0 

0.5538 90,400 0.0235 

是 

其中 

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不

低于 5%（不含）股份的

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

1,248,940 36.0336 

2,126,70

0 

61.358

2 

90,400 2.6082 

2 

审议《关于取消监事会、

拟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

修订〈公司章程〉相应

条款的 议案》  

381,583,596 99.3646 

2,349,70

0 

0.6119 90,400 0.0235 

是 

其中 

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不

低于 5%（不含）股份的

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

1,025,940 29.5998 

2,349,70

0 

67.792

1 

90,400 2.6082 

3 
审议《关于修订〈股东

会议事规则〉的议案》 
381,583,596 99.3646 

2,349,70

0 

0.6119 90,400 0.0235 

是 

其中 

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不

低于 5%（不含）股份的

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

1,025,940 29.5998 

2,349,70

0 

67.792

1 

90,400 2.608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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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
审议《关于修订〈董事

会议事规则〉的议案》 
381,584,396 99.3648 

2,348,90

0 

0.6117 90,400 0.0235 

是 

其中 

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不

低于 5%（不含）股份的

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

1,026,740 29.6229 

2,348,90

0 

67.769

0 

90,400 2.6082 

5 

审议《关于修订〈董事

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

则〉的议案》 

381,583,596 99.3646 

2,349,70

0 

0.6119 90,400 0.0235 

是 

其中 

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不

低于 5%（不含）股份的

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

1,025,940 29.5998 

2,349,70

0 

67.792

1 

90,400 2.6082 

6 

审议《关于修订〈董事

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

施细则〉的议案》 

381,580,596 99.3638 

2,352,70

0 

0.6126 90,400 0.0235 

是 

其中 

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不

低于 5%（不含）股份的

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

1,022,940 29.5132 

2,352,70

0 

67.878

6 

90,400 2.6082 

7 

审议《关于修订〈董事

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

则〉的议案》 

381,804,396 99.4221 

2,128,90

0 

0.5544 90,400 0.0235 

是 

其中 

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不

低于 5%（不含）股份的

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

1,246,740 35.9702 

2,128,90

0 

61.421

7 

90,400 2.6082 

8 

审议《关于修订〈董事

会战略与 ESG 委员会

实施细则〉的议案》 

381,580,596 99.3638 

2,352,70

0 

0.6126 90,400 0.0235 

是 

其中 

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不

低于 5%（不含）股份的

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

1,022,940 29.5132 

2,352,70

0 

67.878

6 

90,400 2.608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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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
审议《关于修订〈独立

董事工作制度〉的议案》 
381,803,596 99.4219 

2,129,70

0 

0.5546 90,400 0.0235 

 

其中 

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不

低于 5%（不含）股份的

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

1,245,940 35.9471 

2,129,70

0 

61.444

8 

90,400 2.6082 

10 
审议《关于修订〈募集

资金管理办法〉的议案》 
381,804,596 99.4221 

2,128,70

0 

0.5543 90,400 0.0235 

 

其中 

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不

低于 5%（不含）股份的

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

1,246,940 35.9759 

2,128,70

0 

61.415

9 

90,400 2.6082 

11 
审议《关于修订〈关联

交易管理制度〉的议案》 
381,804,596 99.4221 

2,128,70

0 

0.5543 90,400 0.0235 

 

其中 

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不

低于 5%（不含）股份的

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

1,246,940 35.9759 

2,128,70

0 

61.415

9 

90,400 2.6082 

12 
审议《关于修订〈对外

担保管理制度〉的议案》 
381,575,596 99.3625 

2,357,70

0 

0.6139 90,400 0.0235 

 

其中 

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不

低于 5%（不含）股份的

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

1,017,940 29.3690 

2,357,70

0 

68.022

9 

90,400 2.6082 

13 

审议《关于修订〈累积

投票制度实施细则〉的

议案》 

381,807,396 99.4229 

2,125,90

0 

0.5536 90,400 0.023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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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 

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不

低于 5%（不含）股份的

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

1,249,740 36.0567 

2,125,90

0 

61.335

1 

90,400 2.6082 

14 

审议《关于修订〈会计

师事务所选聘制度〉的

议案》 

381,806,596 99.4227 

2,126,70

0 

0.5538 90,400 0.0235 

是 

其中 

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不

低于 5%（不含）股份的

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

1,248,940 36.0336 

2,126,70

0 

61.358

2 

90,400 2.6082 

15 

审议《关于公司董事会

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

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

人的议案》  

同意 

票数（股） 

是

否

通

过 

15.0

1 

《选举王浩宇先生为公

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

董事候选人》  

380,557,918 

是 

其中 

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不

低于 5%（不含）股份的

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

262 

15.0

2 

《选举王冲先生为公司

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

事候选人》  

380,558,207 

是 

其中 

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不

低于 5%（不含）股份的

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

55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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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0

3 

《选举谢永生先生为公

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

董事候选人》  

380,557,712 

是 

其中 

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不

低于 5%（不含）股份的

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

56 

15.0

4 

《选举颜立群先生为公

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

董事候选人》 

380,557,805 

是 

其中 

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不

低于 5%（不含）股份的

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

149 

15.0

5 

《选举吴文勇先生为公

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

董事候选人》  

380,557,706 

是 

其中 

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不

低于 5%（不含）股份的

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

50 

16 

审议《关于公司董事会

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

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

的议案》  

同意 

票数（股） 

是

否

通

过 

16.0

1 

《选举何文盛先生为公

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

事候选人》 

380,557,709 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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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 

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不

低于 5%（不含）股份的

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

53 

16.0

2 

《选举万红波先生为公

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

事候选人》  

380,617,702 

是 

其中 

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不

低于 5%（不含）股份的

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

60,046 

16.0

3 

《选举赵新民先生为公

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

事候选人》  

380,557,698 

是 

其中 

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不

低于 5%（不含）股份的

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

42 

上述议案中无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，无优先股股东参与

表决的议案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上述表决结果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股东大会规则》

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五、结论意见 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二〇二五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

集和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、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

事宜，均符合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所通过的决议合

法有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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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无正文，系《上海市汇业（兰州）律师事务所关于大禹节

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五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》之

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 

上海市汇业（兰州）律师事务所           经办律师： 

 

 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孙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黄国芳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苗丽琳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5月 15 日 


